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文件 
 

 

 

济院办〔2021〕7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济宁学院公务用车管理细则》的 
通知 

 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现将《济宁学院公务用车管理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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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公务用车管理细则 

第一条  根据中央和我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有关政策规定

及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山东省党政机关公务用

车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所称公务用车，是指学校配备的用于定向

保障公务活动的机动车辆，包括机要通信用车、应急保障用车、

实物保障用车及其他按规定配备的车辆等。 

第三条  机要通信用车是指用于传递、运送机要文件和涉

密载体的机动车辆。使用范围主要包括： 

1.党和国家保密文件及文书的传递。 

2.涉密通信器材的取送。 

3.紧急重要公文、领导特急批文等的取送。 

4.携带涉密文件（符合国家保密等级）及执行特殊公务人

员的公务出行接送站;重要档案资料、大额现金、贵重物品、大

宗物品取送公务出行，按有关规定，必须由专人专车运送。 

第四条  应急保障用车是指用于处理突发事件、抢险救灾

或者其他紧急公务的机动车辆。使用范围主要包括： 

1.执行重大抢险救灾、事故处理、社会安全等特殊任务。 

2.处理时限性强、利用私人或社会车辆无法保障的紧急公

务或突发事件。 

3.参加党委、政府、人大、政协、纪检监察召集的紧急会

议或公务活动，以及前往非公务车辆不便出入的重要场所。 

4.因交通不便、时间要求紧或者出行人员多等因素，不便

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调研考察、检查督导等集体公务出行。 

5.有公函的公务接待以及外事活动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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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实物保障用车是指用于保障符合中央和省规定的

工作岗位选择实物用车的领导干部公务出行的机动车辆。使用

范围主要包括： 

1.正常公务出行。 

2.本人到公费医疗指定的医院看病就医。 

3.本人所在办公行政区域内上下班交通。 

4.调研、公务接待及外事活动等。 

第六条  调研接待用车是指用于保障工作调研、接待等集

体公务出行的机动车辆。 

第七条  领取公务交通补贴的人员按照第四条规定使用本

单位车辆。如在补助保障区域使用本单位车辆，按照《关于规

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鲁财行

[2019]27 号）按每人每小时 10 元人民币（不足一小时按一小

时计算）标准向校财务交纳交通费。 

公务交通补贴保障区域定为：曲阜市城区（北至北外环，

南至日兰高速，东至高铁东站，西至西外环）。 

第八条  按照报销公务交通费用保障公务出行的人员，实

行按规定报销公务交通费用方式或其他符合规定的社会化方式

保障规定区域内的公务出行，并按照节约开支的要求，从严控

制单位公务交通费用报销总额度。 

第九条  加强公务用车使用管理，建立健全公务用车使用

管理制度，加强监督，有效降低使用和维修保养成本。严格公

务用车使用时间、事由、地点、里程、油耗、费用等信息登记

制度。严格执行回单位或者其他指定地点停放制度，节假日期

间除工作需要外应当封存停驶。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公务用车，

严禁公车私用、私车公养或违规使用公务用车，不得既领取公

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使用公务用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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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实行公务用车定点保险、定点维修、定点加油管

理（以下简称“三定管理”）。实行公务用车保险、维修、加油

政府集中采购和定点保险、定点维修、定点加油制度，公务用

车油耗、运行费用单车核算与年度绩效评价挂钩。 

第十一条  各单位部门工作人员一般公务出行，可以租用

由学校资产管理处招标的租车公司车辆，但必须严格控制租车

范围、车型和数量。不得超标准租用各类高档豪华车辆，不得

以长期租车等形式变相超编制配备车辆；不得变租车为专车，

成为领导干部的个人车辆。租用车辆要做好租车登记、台账资

料留存等工作。 

领取公务交通补贴的人员在补助保障区域外的一般公务出

行按上述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 用车流程。申请用车使用OA系统。教学单位由

办公室主任提起申请，负责领导签字审批后即可用车。非教学

部门由单位指定负责人提起申请，部门负责领导签字审批后即

可用车。 

第十三条  用车费用报销遵循一事一报或一次一报的原

则，出具公务用车OA申请表（盖章）、发票、租车公司行车明

细。 

第十四条 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本细则由院长办公

室负责解释。凡以前规定与本细则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本细则规

定执行。   

  

 

 

 
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月15日印发 


